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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政府捷運工程局 
「高雄捷運橘線 O9站土地開發案」 

機關採購廉政平臺聯繫會議紀錄 
時    間：114年 9月 3 日(星期三) 上午 10時 10分 

地    點：本局第一會議室 

主    席：吳局長嘉昌 
出席人員：如會議簽到表         紀錄：蔣宜勳 

壹、主席致詞： 

今天很高興邀集各界的專家，蒞臨的有高雄地方檢

察署魏主任檢察官、廉政署潘佳伶專員、台灣透明組織

協會蕭理事、政風處蔡主任秘書、李素鳳科長、陳雅君

股長、建業高所法律事務所吳律師，以及捷運局曾主任

秘書、黃副總工程司俊翰，王法制秘書、開發路權科同

仁跟政風室。 

高雄捷運是全台第一個以 BOT 模式興建之捷運系

統，於民國 97 年正式營運，紅、橘兩線全長 42.2 公

里，共設有 38 個車站。在當時，全國捷運系統能以如

此速度完成建設，實屬少見；同時期台北市環狀線仍在

推動中。 

惟因工程進度優先，過去紅、橘線在興建過程中，

聯合開發案多有受限。自 97 年營運以來，直至 109 年 

8 月陳市長上任前，相關開發案幾無推動。陳市長上任

後，立即指示捷運局補做紅、橘線既有車站的聯合開

發，並同步規劃新建捷運沿線之相關案件。依據此政策

方向，捷運局於路權科內成立專案辦公室，並依職掌分

工推動捷運周邊聯合開發案件。 

近年陸續推動多件聯開案，像是捷運橘線 O9 基

地，這是全台首件結合運動園區及 TOD 概念之捷運開發

案，分為 A、B、C 三區；A 基地已於今年五月完成評

選，三區基地投資金額達 135 億餘元。另外還有位於大

東藝文中心的 O13 基地，已於去年 3 月簽約，目前正

施工中。近期則有於上月 29 日完成簽約的橘線 O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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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；還有 Y15 基地亦將於 9 月 8 日與得標廠商鴻海簽

約。 

相關案件均透過廉政平臺推動，並邀請地檢署及台

灣透明組織協會參與，確保程序透明、公平，外界亦給

予肯定。捷運局也持續精進招標文件與契約範本，特別

重視權益分配與轉換機制，以保障投資者權益及同仁執

行安心，並增進社會大眾對捷運聯合開發之信賴。今日

藉由廉政平臺會議，除使與會各方掌握 O9 B、C 基地後

續招商進度外，也藉由廉政平臺的設立，讓投資者可以

放心，讓同仁可以安心，讓社會大眾可以更信賴，對聯

合開發案更有信心，也展現本局打造廉潔、公平、具活

力投資環境之決心。 

最後，特別感謝台灣透明組織、高雄地方檢察署及

市府政風處的支持；林副市長亦於主持會議時強調，廉

政平臺展現出市府及捷運局在推動過程中秉持公開透

明、公平原則，讓外界得以見證本局同仁專業執行、免

於干擾的努力與成果。 

貳、報告事項 

第一案-政風室:廉政平臺辦理情形報告(略) 

台灣透明組織蕭理事宏金回應: 

一、 捷運局在日常推動業務過程中已累積諸多創新亮

點，建議將相關創新作法於平時報告時予以記

錄，以便未來若參與透明晶質獎或各項評選，能

直接運用並突顯創新成果。 

二、 聯合開發需要跨領域整合，除了法律專業與廉政

把關外，也引入具社會代表性的民間組織，確保

開發案能兼顧正當性與公共利益。這些重大開發

案不僅是工程，更是推動地方經濟繁榮的重要契

機，尤其在 AI革命的浪潮下，更顯得高度關鍵。 

三、 建議捷運局在既有技術專業基礎上，而應進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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扮演推動城市發展的夥伴，結合科技、法律及多

元產業，共同回應未來五年 AI 與產業生態鏈的

需求，持續推動高雄的城市發展。 

高雄地方檢察署魏主任檢察官豪勇回應: 

一、 捷運局廉政平臺資訊已相當清楚，建議能以簡報

或圖像化的方式加入違法案例的宣導，例如讓大

家了解行賄如何構成犯罪，或是公務員如何被藉

勢藉端，又或者像屏東近期起訴的綠能案件等案

例。 

二、 專業術語本身就像一道高牆，若能用法普或科普

的方式解釋容積率或法律用語這類的專業名詞，

使民眾更容易理解，也可讓他們參與監督。 

主席裁示: 

本局政風室人員編制雖少，但承擔業務量大，包含工程

發包、投標的監督，及投標資訊的保密等，以及聯合開

發投資與招標事宜的協助。聯合開發案集合多方專業，

從公告、使用設定、工程興建到財務效益與權益分配，

每一環都需跨領域整合，尤其在高科技產業開發及周邊

供應鏈協作上更為明顯。請本局同仁持續推動內部作

業，落實透明原則，以利監督並減少外界干擾，也感謝

政風室的辛勞與協助，使各項作業順利推進。 

第二案-高雄地方檢察署:相關案例及法令宣導(略)。 

台灣透明組織蕭理事宏金回應: 

魏主任檢察官的宣導深入淺出，內容提及的 Q&A 表述淺

顯易懂，捷運局可考慮將宣導內容配合錄音或錄影作為

教材，應能更佳有效利用。 

主席裁示:  

魏主任檢察官經驗豐富，所提圖利、行收賄罪及利益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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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議題，不只適用於聯合開發案，也適用於所有工程。

本局已有甄審及考績委員會迴避機制，未來將規劃錄音

或錄影宣導內容，讓同仁更容易理解，確保推動重大建

設及聯合開發時，行政程序透明、專業、並兼顧投資

者、地主及市民的權益。 

第三案-開發路權科: 「捷運橘線 O9 站聯開案辦理情

形」、「捷運聯合開發招商案件執行機制精進作為」

(略)。 

台灣透明組織蕭理事宏金提問: 

若投資人對鑑估價有異議，得自行委託估價師，後續程

序是什麼?投資人得委託的估價師有無資格上限制? 若意

見不同，後續程序為何?審議後能否協商? 

開發路權科陳股長宇新回應: 

剛剛報告的是鑑估價程序，程序完成後，投資人會依照

公會的鑑估價金額提出建議書，該建議書再由市府各機

關及外部專家組成權益分配委員會審查。如投資人針對

公會的鑑估價金額有不同意見，投資人可自行委託其他

具備證照且有開業的土地估價事務所辦理鑑估價，得自

行委託的事務所並不限於高雄地區，並將自行委託鑑估

價的建議書併同公會鑑估價金額為依據的建議書，提交

權益分配委員會會審議。 

黃副總工程司俊翰補充說明: 

一、高雄地區聯合開發起步較晚，過去曾發生台北美河

市的案例，每位招募進來專案的同仁無不戰戰兢

兢，我們依然以公共利益為優先，在不違反法律規

範的情形下去與公共利益取得平衡。面對跨局處或

跨領域同仁時，也必須耐心溝通，都市計畫必然會

有受益者，而不見得變更地目的調整就是圖利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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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為讓地主能參與公共建設或聯合開發案件。所以

觀念溝通是這項業務最重要的工作，也有助於爭取

其他局處合作，讓案件順利落實。 

二、早期聯合開發案是甲乙雙方各自委託估價師，最多

曾有委託八家估價、出現八版估價的情形，而產生

莫衷一是，各說各話的問題。在 108、109 年間捷運

局檢討早期的制度，並與台北交流經驗，均認為透

過公正第三方、以透明為原則，涉及價格既然各說

各話，不如就交給公正第三方來裁決，公會出具的

專業報告甲乙雙方就得聽信。 

三、然而土地開發需要時間，市場變化會影響土地價

值，即便付費委託專業的鑑估師，投資人仍認為樓

層區位、店面價格等會有不同意見，而這並非否定

全案。估價是比較法而非自然科學，不同意見整合

還是需要仲裁者，因此原本的制度，在全台灣設有

權益分配審議會，負責綜合判斷，而我們尊重多元

意見的表達，故透過修法，讓投資人可以表達不同

聲音，但不同意見仍需由法律規定的機制，也就是

委員會上做探討，讓不同的意見共同被審議以確保

公平性，其他現有的權益分配機制則是維持不變。 

四、另外權益分配審議委員會的任務是確認重要的數字

與綜效，例如新大樓或開發大樓綜效金額或各樓層

的價格，再以土地及建物成本、各方貢獻值做比

較，來決定回饋比例及樓層選擇分配。委員會審議

的數字不能改變，但樓層部分是可以協商。委員會

方案簽報市府後，市長核定後，再進入與投資人協

商階段。 

主席裁示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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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局聯合開發案總金額約 530 多億的權值，未來都將挹

注捷運建設，後續 TOD 開發及都市發展都會有相關的效

益。日前程序參考雙北及桃園的經驗作為初步規劃，實

際執行迄今，本局將持續因應地區特性，廣納各界意

見，逐步修正相關規範。 

參、議題討論:無 

肆、意見交流:無 

伍、臨時動議:無 

陸、主席結論:（略） 

柒、散會（上午 12時 00分） 


